关于《陆河县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惠企生产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就推进新型工业化作出的重要指示以及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制造业当家的决策部署，持续巩固和提升制造业在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顶梁柱”地位，切实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坚定不移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按照县委、县政府工作部署，我局牵头起草了《陆河县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惠企生产实施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试行））。
二、起草依据

《办法》（试行）关于支持对象、支持方式等内容依据或参考散见于《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条例》（广东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3号）、《汕尾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汕府〔2023〕8号）。
三、主要内容

《办法（试行）》内含4条总实施意见，主要内容为：1.总则；2.支持对象及应具备的基本条件；3.支持方式；4.附则。
